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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29� � � �证券简称：太极集团 公告编号：2025-042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太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极

有限)持有公司股份15,381.2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62%。 本次解除质押及再次质押后,太极有限及

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3,634.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的23.63%，占公司总股本的6.53%。

公司于2025年6月11日接太极有限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和再次质押登记

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解除情况

股东名称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80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4%

解质时间 2025年6月9日

持股数量 15,381.24万股

持股比例 27.6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3,100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0.1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57%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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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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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81.24 27.62% 3,100.00 3,634.00 23.63% 6.53% 0 0 0 0

合计 15,381.24 27.62% 3,100.00 3,634.00 23.63% 6.53% 0 0 0 0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太极有限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太极有限资信状况较好，具备较强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不存在平仓和强制平仓引发的风险，不

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情形。 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

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30091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1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2%暨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1月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

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含），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7元/股， 回购股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

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5日在创业板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暨取得金

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等公告。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百分之一的，

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公告。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6月10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

数量为18,951,939股，约占公司现有总股本的2.02%，最高成交价为41.21元/股，最低成交

价为30.00元/股，累计成交总金额662,173,440.86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本

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等均符合公

司回购股份的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

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

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88249� � � � � � � � �证券简称：晶合集成 公告编号：2025-032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8 2025/6/19 2025/6/19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5

月28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

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

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基数分配

利润。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2,006,135,157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62,088,5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94,404,665.70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

不送红股， 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应分配股数

（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余额）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

应调整分配总额。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

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

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

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

股本=（1,944,046,657×0.10）÷2,006,135,157≈0.0969元/股。

因此，公司本次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虚

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0969）÷（1+0）=

前收盘价格-0.0969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8 2025/6/19 2025/6/1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外的公司全部类型的股份（包括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及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

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注：本次利润分配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金额以其最终的派发结果为准。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及《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

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0元；持

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人民币0.10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

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

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实际税负为

10%，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后每股人民币0.09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

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人民币0.09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

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

的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

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09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

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相关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本

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

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

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551-62637000转612688

特此公告。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88362� � � � � � � � �证券简称：甬矽电子 公告编号：2025-041

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213,53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213,53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17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关

业务规定，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

激励计划” ）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一）2023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

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二）2023年4月21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甬矽电子（宁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受公司其他独立董

事的委托， 独立董事蔡在法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

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三）2023年4月21日至2023年4月30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

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2023年5月5日，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3-027）。

（四）2023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次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3-030）。

（五）2023年5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

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

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六）2024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价格的议案》以及《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

会对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4年6月18日，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

暨股份上市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5）。

（七）2025年5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 监事会对归属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国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万股）

本次可归属数

量（万股）

本次归属数量占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的

比例

一、高级管理人员

1 李大林 中国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70.00 21.00 30.00%

二、核心技术人员

1 何正鸿 中国 核心技术人员 1.50 0.45 30.00%

三、其他激励对象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共242人）

337.01 99.903 29.64%

总计（共244人） 408.51 121.353 29.71%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A股普通股。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44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6月17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21.353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

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对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 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

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万股

项目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股本总数 40,841.24 121.353 40,962.593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公司股本总数由40,841.24万股增加至40,962.593万股，本次归属未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6月3日出具了《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

报告》（天健验〔2025〕130号），对本次归属的244名股权激励对象的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截

至2025年5月26日止，公司已收到244位激励对象缴纳的出资额合计人民币15,235,869.15元，其中，计

入实收股本1,213,530.00元， 计入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14,022,339.15元。 本次归属新增股份已于

2025年6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5年1-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4,602,

322.92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06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40,962.593万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5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1,213,53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2971%，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甬矽电子（宁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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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存在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首发战略配售股份已全部上市流通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25元（含税）

每股转增0.2股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7 2025/6/18 2025/6/18 2025/6/18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22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等权利。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为基

数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元（含税）；向全体股东每

10股以资本公积转增2股。 如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应分配股数（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余额）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转增）总

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208,148,221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2,493,040

股后，可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数量为205,655,181股，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51,413,795.25元（含税），

以资本公积合计转增41,131,036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249,279,257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数以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所致）。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 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

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205,655,

181×0.25）÷208,148,221≈0.2470元（保留四位小数）

虚拟分派的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送转比例）÷总股本=（205,

655,181×0.2）÷208,148,221≈0.1976（保留四位小数）

综上，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470）÷（1+0.1976）=（前收盘价格-0.2470）÷1.1976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7 2025/6/18 2025/6/18 2025/6/18

四、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在派发股息红利时，个人从公

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

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一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税前人民币0.25元；对于持股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税前人民币0.25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

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内（含一个月）的，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

为20%；持股期限在一个月以上至一年（含一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持股期限超过一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解禁后取

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225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

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

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0.22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

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

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沪股通（如有）投资本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红利

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

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2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5）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所得税法》等税收法律的相关规定自行缴纳现金红利所得税，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人民

币0.25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公司首发战略配售股份是否已全部上市流通：是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6,932,238 1,386,448 8,318,68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201,215,983 39,744,588 240,960,571

1、A股 201,215,983 39,744,588 240,960,571

三、股份总数 208,148,221 41,131,036 249,279,257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249,279,257股摊薄计算的2024年度每股收益为0.36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股东可在工作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本次权益分配实施的相关事项：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431-85800703

特此公告。

吉林奥来德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2日

证券代码：600522� � �证券简称：中天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38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天路三号中天黄海宾馆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0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42,215,14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6.57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薛济萍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何金良先生、谢毅先生、郑杭斌先生、陆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林峰先生、刘志忠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0,293,658 99.0403 11,532,933 0.9284 388,550 0.0313

2、议案名称：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246,391 97.7484 12,229,069 0.9844 15,739,681 1.2672

3、议案名称：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323,491 97.7546 12,113,369 0.9751 15,778,281 1.2703

4、议案名称：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7,768,826 99.6420 3,648,265 0.2936 798,050 0.0644

5、议案名称：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7,861,126 99.6494 3,631,065 0.2923 722,950 0.0583

6、议案名称：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7,900,526 99.6526 3,715,565 0.2991 599,050 0.0483

7、议案名称：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24年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7,614,826 99.6296 3,938,965 0.3170 661,350 0.0534

8、议案名称：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7,747,226 99.6403 3,635,865 0.2926 832,050 0.0671

9、议案名称：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7,865,126 99.6498 3,732,865 0.3005 617,150 0.0497

10、议案名称：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7,736,926 99.6394 3,729,465 0.3002 748,750 0.0604

11、议案名称：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7,628,991 99.6308 4,201,600 0.3382 384,550 0.0310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8,008,118 99.6613 3,574,073 0.2877 632,950 0.0510

1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8,125,020 99.6707 3,522,871 0.2835 567,250 0.0458

1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8,106,520 99.6692 3,530,771 0.2842 577,850 0.0466

1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5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4,206,937 99.1689 3,071,671 0.6562 818,650 0.1749

1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1,771,424 92.7191 89,806,067 7.2295 637,650 0.0514

17、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5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8,488,120 99.6999 3,032,071 0.2440 694,950 0.0561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7,672,498 88.3641 124,299,676 10.0062 20,242,967 1.6297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会、管理层办理本次《公司章程》等相关事宜，并且公司董事会、管理层有权根据公司登记机关

或其他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的审批意见或要求，对上述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的条款酌情进行必要的修改。本次修改后的《公司章程》

以最终在公司登记机关备案及/或核准登记的中文文本为准。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9.01

选举薛驰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174,874,573 94.5789 是

19.02

选举沈一春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185,425,579 95.4283 是

19.03

选举陆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194,738,829 96.1780 是

19.04

选举薛建林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194,503,693 96.1591 是

19.05

选举曹珊珊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1,194,801,180 96.1831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01

选举沈洁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194,036,708 96.1215 是

20.02

选举王益民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195,415,129 96.2325 是

20.03

选举王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1,195,462,342 96.2363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774,117,88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463,511,108 99.0202 4,201,600 0.8975 384,550 0.0823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80,254,022 98.9576 1,657,300 0.9098 241,350 0.1326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283,257,086 99.0601 2,544,300 0.8897 143,200 0.0502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调整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

关事项的议案

456,175,

775

97.4532

11,532,

933

2.4637 388,550 0.0831

2

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440,128,

508

94.0250

12,229,

069

2.6125

15,739,

681

3.3625

3

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

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440,205,

608

94.0414

12,113,

369

2.5877

15,778,

281

3.3709

6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

度报告及摘要

463,782,

643

99.0782 3,715,565 0.7937 599,050 0.1281

7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

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24年度）

463,496,

943

99.0172 3,938,965 0.8414 661,350 0.1414

8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63,629,

343

99.0455 3,635,865 0.7767 832,050 0.1778

9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463,747,

243

99.0707 3,732,865 0.7974 617,150 0.1319

11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463,511,

108

99.0202 4,201,600 0.8975 384,550 0.0823

12

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463,890,

235

99.1012 3,574,073 0.7635 632,950 0.1353

13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464,007,

137

99.1262 3,522,871 0.7525 567,250 0.1213

14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463,988,

637

99.1222 3,530,771 0.7542 577,850 0.1236

15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5�年

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464,206,

937

99.1689 3,071,671 0.6562 818,650 0.1749

16

关于2025年度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

案

377,653,

541

80.6784

89,806,

067

19.1853 637,650 0.1363

17

关于开展2025年度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的议案

464,370,

237

99.2037 3,032,071 0.6477 694,950 0.1486

1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公

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323,554,

615

69.1212

124,299,

676

26.5542

20,242,

967

4.3246

19.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19.01

选举薛驰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400,756,

690

85.6139

19.02

选举沈一春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411,307,

696

87.8679

19.03

选举陆伟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420,620,

946

89.8575

19.04

选举薛建林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420,385,

810

89.8073

19.05

选举曹珊珊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420,683,

297

89.8709

20.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01

选举沈洁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419,918,

825

89.7076

20.02

选举王益民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421,297,

246

90.0020

20.03

选举王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421,344,

459

90.0121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为2,001人；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242,215,1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6.5711%；

3、本次股东大会第 1-15�项、第17�项、第19-20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1/2�以上表

决通过；第16、1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4、第11项关于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进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统计，并单独披露；

5、第1-3项、第6-9项、第11-20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

6、第15议案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薛济萍先生回避表决；

7、全部议案均表决通过；

8、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充分利用自身专业能力及丰富管理经验，为公司规范运营和可持续健康

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各位董事、监事作出的贡献致以衷心的感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明敏、徐文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炜衡（南通）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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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股份”或“公司” ）于2025年6月7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25年6月1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 经与会董事推举，本

次会议由董事薛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薛驰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

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工商登记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沈一春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案》。

基于公司实际情况，根据董事长提名，各专门委员会人数均为3人，成员分别为：

（1）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薛驰、王益民、沈一春；其中薛驰任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委员：沈洁、王军、缪永华；其中沈洁任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委员：王军、沈洁、薛驰；其中王军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王益民、王军、薛驰；其中王益民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意见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陆伟先生（简历见附件）出

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意见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冯爱军先生、刘志忠先生、

刘丽君女士（简历见附件）出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高洪时先生

（简历见附件）出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查意见通过，董事会

同意聘任杨栋云女士（简历见附件）出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6月1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江

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40）。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5票（关联董事陆伟先生、沈一春先生、薛建林先生、缪永华先生因参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回避表决），反对0票，弃

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附件：

薛驰先生、 沈一春先生、 陆伟先生简历参见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披露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5-035）。

冯爱军，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1997加入中天科技，历任光缆厂车间主任、生产调度，2005年起任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质量部经

理、副总经理、总经理，2016年任江苏中天伯乐达变压器有限公司总经理，2024年任中天科技电力产业集团副总裁。 先后获得“中国冶金

行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南通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刘志忠，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2001年7月加盟中天科技，2020年6月至2025年6月任中天科技职工代表监事，现

任中天科技通信产业集团执行总裁。南通市崇川区人大代表，江苏省第六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先后获得江

苏省科技企业家、南通市劳动模范、南通市十佳创业带头人、南通市五一劳动奖章、南通市职工十佳科技创新成果第一完成人、南通市新

长征突击手等多项荣誉，承担了国家工信部特种光纤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江苏省新一代通信光纤智能工厂项目、江苏省战略性新

兴产业专项、江苏省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江苏省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等数项省部级项目。

刘丽君，研究生学历，中级工程师。 2008年加入中天科技，历任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技术员、厂长助理、总经理、中天科技人力资源

部总经理。2021年3月至今任中天科技新能源产业集团总裁助理。先后获得公司“管理进步奖” 、“总裁特别奖” 、“突出贡献人才奖”以及

“如东县优秀女工干部”等。

高洪时，本科学历，正高级会计师。 曾任南通热处理厂财务部部长、南通交通机械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2002年4月加入江苏中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2011年3月至今任江苏中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9年获评江苏省先进会计工作者，担任江苏省上市公司协会财务总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南通市税务学会副会

长、南通市总会计师协会会长。

杨栋云，研究生学历。 2001年加入中天科技集团，2003年3月份至公司证券部工作。 2003年4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二十二期董秘

培训班学习，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03年3月至2011年2月任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1年3月至今任中天

科技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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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员工持股

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

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已于2025年5月21日届满，现将本员工持

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解锁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

1、2024年3月8日和2024年4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2、2024年5月13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召开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

议案》《关于选举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3、2024年5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2369661）

中所持有的1,665万股公司股票已于2024年5月20日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过户至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B886492953），过

户价格为6.81元/股。

4、2025年2月20日和2025年6月11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文件进行修订。

5、2025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已届满，解锁条件已成就。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第

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股票数量共计66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

二、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所获标的股票， 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计划名下之日

起12个月后开始分三期解锁，锁定期最长36个月，具体如下：

解锁批次 解锁时点

解锁股票数量占持股计划持股

总数的比例

第一批次

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

12个月

40%

第二批次

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

24个月

30%

第三批次

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满

36个月

30%

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于2025年5月21日届满，管理委员会将根据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安排、市场情况等综合因

素按照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约定对权益进行处置。

三、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情况

根据《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和《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修订稿）》的规定，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指标分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与个人层面业绩考核指标。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

一个解锁期业绩考核指标成就说明如下：

1、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解锁期 对应考核年度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锁期 2024年度

以2022年营业收入（剔除贸易业务收入）为基数，2024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10%；或者以2022年归母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归母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15%

第二个解锁期 2025年度

以2022年营业收入（剔除贸易业务收入）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20%；或者以2022年归母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归母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25%

第三个解锁期 2026年度

以2022年营业收入（剔除贸易业务收入）为基数，2026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不低于30%；或者以2022年归母净利润为基数，2026年归母净利润增长率

不低于35%

注：2022年 6月，公司进一步聚焦绿色能源、通信网络等先进制造业领域，剥离大宗商品贸易业务，向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出售中

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 为保持业务结构的一致，故在营业收入考核基数中剔除贸易业务收入。

公司2024年经审计营业收入4,805,468.83万元，较2022年剔除贸易业务营业收入（3,839,617.82万元）的增长率为25.15%。因此公

司层面第一个解锁期100%解锁。

2、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将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对个人进行绩效考核，并根据个人目标考核结果确定个人层面的解锁比例。

具体如下：

个人目标考核结果S 90≤S 75≤S〈90 60≤S〈75 S〈60

解锁比例P 80%≤P〈100% 65%≤P〈80% 50%≤P〈65% 0%

经公司审查，符合解锁条件的持有人共 40人，对应股票权益数量为606.3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核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已届满且解锁条件成就，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一致同意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事项。

五、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1、第一个锁定期届满后，管理委员会将按照《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有关规定，以及持有人会

议的授权，处置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权益。

2、对于持有人持有的未能解锁部分的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由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有人共同享有，或由公司按期回购注

销，或继续用于后续员工持股计划。

3、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

六、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